
附件 4

广元市数字经济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认真落实市八次党代会确立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战略部

署，以数字经济引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产业发展政策

（一）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设区域数据节点中心，

对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融入成渝数据中心集群，开展算力

与算法、数据、应用资源的一体化协同创新。支持建设工业互联

网平台，积极争取纳入全省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支持

通信运营商根据广元本地企业、行业实际情况升级扩容数据中

心，为全市企业提供差异化上云解决方案。支持依托产业集群、

商品市场、大宗商品、公共物流配送等实体经济，新建市级电商、

物流等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网上信息发布、在线销售和

结算等业务。

（二）统筹产业布局。打造以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利州区

为重点的数字产业引领核、周边县（区）为智慧融合产业环、各

类园区为数字经济发展支撑点的“双核引领、一环驱动、多点支

撑”的总体格局，高水平建设广元数字经济产业园和电商产业园，

重点发展电商物流、数据中心、平台经济、数字资源开发利用、

智能制造、智慧文旅和数字康养等领域，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

（三）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推

进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大力支持建设智能工厂、

数字化车间，探索推广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

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等新型制造模式。支持工业企业接入工

业互联网平台，重点在铝基材料、绿色家居、食品饮料等产业建

设一批应用场景示范试点。

二、要素保障政策

（四）强化资金保障。依托我市产业发展基金，重点对数字

产品制造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符合条

件的产业项目择优进行支持。支持发行政府专项债建设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我市数字经济建设，激活

民间资本参与数字经济，探索数字经济广元发展模式。

（五）加强人才智力保障。对企业引进的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和柔性使用的高端专家人才按有关规

定在生活补助、项目资助、个人所得税奖补、住房公积金贷款、

子女上学、人才公寓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大力培育“广元电商

精英”，在“广元创新领军人才”项目中单设数字经济人才专项，

对晋升职称和技能等级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按有关规定予以奖

励和补贴。

三、招商引资政策

（六）支持数字产品制造企业入驻标准化厂房。对符合条件

的数字产品制造业企业，租赁标准化厂房享受优惠：一是租用政



府修建园区标准化厂房的，前三年全额减免厂房租金，第四、第

五年减半收取厂房租金；二是租用社会资本修建园区标准化厂房

的，前三年按 8 元/㎡标准化厂房租赁补贴，第四、第五年按 4

元/㎡标准化厂房租赁补贴；三是给予标准化厂房净化工程改造

融资支持，按照万级、千级、百级不同标准执行。项目承接地可

协助企业进行搬迁，并承担设备搬迁运输费用的 50%；对发展前

景好、投资强度大的项目，原则上可全额承担设备搬迁运输费用。

相关财政补助资金由受益财政承担。

（七）支持数字经济运营平台建设。对办公面积超过 4000

平方米、单一产权、统一物业管理、入驻数字经济企业达 50 家

以上、实际运行一年以上，具备数字经济企业运营所需的配套服

务设施，并经市级相关部门认定的数字经济运营平台，根据税收

贡献情况，由受益财政给予运营主办方一次性不超过 50 万元补

贴。对入驻市级相关部门认定的数字经济运营平台并正常经营的

数字经济企业实施房租补贴，对企业入驻后第 1年房租，由市财

政、受益财政各承担 50%补贴。

（八）支持数字经济区域总部建设。对新设立并经审核认定

的数字经济总部企业，从迁入当年起，凡从广元以外发生的业务，

按其当年市外业务对本地市、县区财力贡献，由受益财政在前三

年分别给予地方留存部分的 70%、60%、50%进行奖励，从第四年

起给予地方留存部分的 40%进行奖励。

四、考核激励政策

（九）建立数字经济发展考核激励体系。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会同市商务局、市统计局完善数字经济统计和综合评价体系，探

索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增速、两化融合发展、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构建完善我市数字经济发展考核激励体系。

（十）支持数字经济平台建设。新认定国家级、省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由市财政分别奖励 100 万元、50 万元，新建成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的，由市财政奖励 200万元。新建市级

电商、物流等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平台，运营一年以上，且平台入

网企业数达 50 家以上，由市财政按不高于平台建设实际投资额

的 30%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十一）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统筹省、市工业发展资金对

符合条件的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项目进行奖补。


